






                淅建字〔2025〕34号     签发人：陈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

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26号建议的答复

李周勤、董士铭、周域、张建伟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，安装充电桩”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您提出的建议将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您在建议中提到了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方面的建议，非常具有前瞻性、创新性和针对性。对此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并进行了专题研究学习。
既有小区电动车停车设施的建设，因场地资源紧张，无固定停放场所、无电源条件的，可依法依规合理利用周边公共开放空间设置停放场所、充电设施。该事项已由我县农投公司牵头推进，目前设计方案已完成，正在进行招商引资洽谈，我局将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安排积极配合农投公司完成位置筛选、充电桩安装等工作。 
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！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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